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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大利亚企业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
刘丽娜  范晓刚  赖永添

一、澳大利亚国有企业的改

革及监管

澳 大 利 亚国 有企业 重 组 改 革的

过程，实 际上就是国有资本有 序退

出历 程，也是打破垄断、促进企业

自由 竞争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 中，

国有企业 收 益预算纳入公 共财政预

算，约束国有资本的进出领域及范

围，推动 垄断行 业的体制 改革 ，使

国有资本实现了股东回报最大化和

政府调控目标。

1 .国 有企 业 的 改 革。自1 9 97

年以来，澳大利 亚政府在妥善解决

职工的安置和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

前提下，依照 法律对应由市场充分

竞争的国有企业 实行大 规模的 改革

重 组。如该国第 一大国有电信企业

（ 占 有90%的固 网市场份额和44.6%

的移动市场份额 ），就通过向公众

出 售 股份和在 澳 洲本地、新西兰和

纽约 三地上市，2006年彻底成为上

市的私营公 司。至今，联邦政府原

来直接管理的国 有企业 有1 00家左

右，如今只在国 防装备制造、国民

医 疗保险、铁路及铁轨设施 、军宅

营房 管理、卫 生 检验检疫、国家法

律服务以及邮政等7个行业保留 了 少

数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 业。各州也

只在公共交通、电力燃 气供应 、城

市公 共服务等方 面保 留 了 一 些 州属

国有企业，目的是为国民提供低价

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。

2.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。政府对

国有企业的管理 ，首先设定最终目

标，使国有资本实现至少不低于市

场同 类企业的投资回报。要求国有

企业制定合理的经营发展计划 ，包

括企业 目标、经营战略、财务目标

及非 财务目标等内容，报呈 财政部

部长和其他有关部 长审核，经讨论

通过后 生 效。政府评价和判 断国有

企业是否完成其经营目标，不仅看

财务盈利指标，还要结合环境影响

指标、社 区 影响指标以及社会责任

指标做综合评判。

3.国有企业的收益分配。财政部

负责国有企业 收 益的分配，每年制

定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预算，纳入

年度财政预算，并根据不 同的发展

战略规划及目标，区 别 不 同的盈利

水平，决定每个国有企业的收益分

配办 法。近年来，一般不低于企业

税后净利润的60%，并全部作为政府

财政预算收入。

二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

澳大利亚大约有130万家私营小

企业，占全部私营企业的96%。具有

高度灵活 性和适应 性的小企业是该

国经 济发展的 重要支柱。因 此，近

年来，澳大利亚联邦、州和地方政

府 出台了一 系列 措施扶持中小企业

发展。

1 .成 立 专门的协调管理服务机

构，提供便捷公平的服务。澳大利

亚工业 旅 游和资源部具体负责制定

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产 业、资金、

促进投资等政策，下设的创新工业

发展部负责研究制定支持中小企业

研发及创 新计 划。此 外，联 邦农

业、渔 业和林业部 以及联邦就业 关

系部 ，都 设 立 了中 小企 业 服务部

门。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设立专

门机构为中小企业服务。此外，澳

大利亚各级政府还设立了专职的小

企业现场顾问官，主要负责协助小

企业获取联邦、州及地方各级政府

相关项目信息，也为当地小企业提

供咨询服务。

2.提供资金支持小企 业 发展。
一是小企业援助计划 ，包括小企业

发展计划和小企业孵化器计划 两部

分。目前，联邦政府已连续4年资助

那些为小企业提供技能拓展和辅导

服务的组 织 ，帮助小企业 主和管理

者增强商业技能、改善经营管理，

提高 小企 业 的 潜在和持 续 成 长 能

力。通常，小企业发展计划 当 期资

助金额 一般在5000澳元到 20万澳元

之间，平均保持在5万澳元水平，所

有项目的资助期最多为两年，并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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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在资助 期结束之后能通过自筹资

金继 续发展。2005—2008年，澳大

利 亚联邦财政对实施小企业孵化器

计 划 给 予 支持。资助 范 围 涵盖孵化

器各个阶段的 相关 活 动 ，包括为这

些企业提供办公地点 、咨询、服务

等一系列 软硬件支持，协助小企业

的创建和成 长并引 导其实现盈利。
二是新型农业小企业发展计划。由

农业 、渔 业 和林业部 管理，主要为

创 新型农业 综 合企业提供资金支持

和商 业培训，提高农业 新产 品 、新

技术和新服务的 商 业 化 率。三是就

业 激励计划。由就 业 、工作场所关

系部 负 责实施，支持对象和内容是

对失 业 青年进行专 业 知识和技能 培

训 ，协助他们 寻找就 业机会，提供

免费的咨询服务，并提供最长不超

过12个月的津贴补助。

3.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职业

培训。从1 996年开始，澳大利 亚政

府和行业机构陆续 出台了一 系 列 制

度措施，建立 了 完善的国家职 业培

训 制度，为企业发展培训所需的 熟

练职 业技能的人员。2002年以来，

澳政府共投入8.37亿澳元 支持职 业

培训，为年龄在 25岁以上、未接 受

1 2年基础教育或者同 等 学历水平的

人提供面值为3000澳元的工业技能

（ 学 习 ）代金券，用 于基本教育课

程培训；资助年龄在30岁以上的 中

年人从事学徒学 习，提供500澳元商

业技能（ 学 习 ）代金券；鼓励企业

员工到 大学学 习更高级的技能，对安

排 员工进修电力、燃 气、采矿、石

油钻 井、汽车和航空工程的企业，

每安排一名 员工进修可得到 4000澳

元的奖补资金。
4 .给 中 小 企 业 一 定 的 税 费 优

惠。从2001年起，联邦政府规定中

小企业所得税由36%降到 30%，有些

州政府还下调 了 中小企业 工资总 额

调节税，规定中小企业 不 交工资所

得税。同 时，税收制度为中小企业

提供 了 更加方便灵活的措施，以降

低税收成本。为了 减轻 中小企业的

成本负担，政府还降低 了 其为员工

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缴纳比例。

5.给予 偏 远地 区 的 中 小企 业 特

殊的税收优 惠。考虑到 与大城市隔

离而 导致商 业和生 活成本增加等因

素，澳税法规定，对距离人口在1.4

万以上的城镇中心 至少40公 里远，

或距离人口在13万以上的城区中心

至少1 00公里远的边远地区，中小企

业 可以 享 受减免附加利 益税和员工

个人所得税减免的税收优惠，最大

幅度可达每月1173澳元。

6.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中小企业

增加出 口。一是对中小企业 出 口 给

予补助。每年提供1.5亿澳元预算，

资助 中小企业产品 出 口。凡年营 业

额不足1亿元的中小企业，对用于产

品 出 口 的境外差旅费、市场营销及

产 品推广 费、邀请境外贸易伙伴 了

解产 品以及产品使用培训 费用，经

贸易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给予15%到

50%不等的补助，最多可以连续扶持

9年。2001年以来，共有 2500多个

中小企业获得了 平均为 4000澳元的

出 口资助。二是建设 出 口促进服务

平台。澳联邦贸易 委 员会在全球各

地还设立了 100多个办事机构，主要

为企业提供贸易信息服务，为中小

企业培训进出 口 业务，帮助企业 了

解产 品 出 口 国贸易政策及外贸需求

情况，帮助企业寻找合作伙伴，与

产品 出 口地政府协调 沟通，帮助企

业解决知识产权以及销售坏账等问

题。自2001年以来，每年投入1.5亿

澳元的财政预算，已经为1万多个中

小企业提供了相关服务，促进出 口

达150多亿澳元。

三、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

创新

1998年，澳大利亚提出将在1 0

年内投入80亿澳元专项资金，支持

企业研发和技术创 新，促进新技术

成果转化。2005年，澳全国研发和

创 新支出达93亿澳元，其中企业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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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45亿，政府投入48亿。由工业旅

游和资源部管理并实施一系列加强和

提高创新系统的项目、多个鼓励研究

开发和风险投资的创新计划。

1.商业可行计划。用于支持企业

研发创新活动及其新技术新产品的商

业化，为企业早期研究开发、新概念

论证、技术传播和创业前期活动提供

资助。凡是按照公司 法成立的非免税

企业法人，前三年公司每年营业额不

超过1亿澳元，并且有能力在项目期

间按资助比例同比投入资金的企业，

都可以申请这项资助。资助的内容为

新产品开发、新技术商业化或商业用

途的产品革新、程序或服务，资助金

额 为 5万—500万澳元不 等。该计划

执行以来，已累计为1万多个企业提

供了近20亿澳元的资助。

2.建立合作研究中心制度。合作

研究中心是将政府、企业、大学、研

究机构、出版部门及用户等有关力量

集中起来，促进他们的共同研究和长

期合作。政府与合作研究中心签订的

资助合约一般为7年，每年为合作研

究 中心提供1.45亿澳元的资金。到

2005年，已 经建立 了70多个合作研

究中心，涉及制造业、信息和通讯、

矿产能源、环境保护、生物工程、电

子科技等诸多方面。合作研究中心制

度加强了政府、大学、研究机构、企

业及用户间的合作，充分利用 了现有

资源，对新技术、新产品商业化起到

了积极的作用。

3.设立创新投资基金。为解决科

技企业遇到的资金瓶颈，1 997年，

澳政府设立了创新投资基金，由工业

旅游和资源部下属的产业研究与开发

委员会负责。创新投资基金本质是风

险投资，其最大特色是政府资金与私

营投资合作建立混合基金，由私营部

门的基金管理专家进行管理。基金主

要来源于私人投资者和政府提供的杠

杆资金。政府资金与私人资金的配比

率最高是2：1。到目前为止，该基金

的规模已达6.32亿澳元。

4.对企 业研发创 新 给予 税收优

惠。从1 995年开始，澳大利 亚企业

在交纳所得税时，对符合规定的研发

费用最高可按1 25%从收入中予以扣

除。2001年，澳 大利 亚通过 了《税

收修正案 》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

入，提高竞争力。如规定除 了 125%

的税收研发抵扣外，开始实施1 75%

的税收研发抵扣，即在计算企业税收

时，当年研发支出 中超过前 三年平

均开支的部分可享受1 75%的税收抵

扣。同时，利用税收补偿向营业额不

足500万澳元、每年研发投入不低于

100万澳元的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动提

供支持。税收补偿的方式是企业享受

125%抵扣的部分，每1元研发支出可

获得37.5%的税收返还：对享受175%税

收减免的部分，每1元可获得52.2%

的税收返还。

四、鼓励资源开采企业承担

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责任的政策

措施

澳联邦政府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

作，州和领地政府拥有矿产资源的所

有权和管理权，是监管资源开采企业

的最主要环境管理部门。各级政府制

定了严格的措施，限制资源开采企业

破坏环境，鼓励其承担生 态环境恢复

治理责任。
1.对资源开采实行严格的环境管

理流程。资源 开采企业 在计划 开发

时，必须向政府报告项目建议书、项

目期限、潜在的环境影响、影响程度

以及处理措施。政府受理开采项目申

请后，组成政府评估机构，依照法律

规定进行深入评估，提出环境影响报

告书，在公众及任何机构无异议的前

提下，才 能决定审 批，签发环境许

可证。被批准的开采项目必须 受 制

于多个环境保护管理计划。在环境

影响报告书中，矿场开采的各个环

节包括尾料、用 水、原 料、储备、

噪音和植被的管理 ，矿场复原 、腐

蚀问题，排放 物 控制，除尘措施 ，

检测和报告程 序等，均有细致明 确

的规定。

2 .对资源 开 采企 业 的环境保护

费用的财税政策。资源 开采企业 生

态 环境恢复 治理的资金，必须包 括

在项目概算之内，项目建设之 日 ，

就是 生 态环境恢复治理的开始。在

工程项目的有效期，必须按照 需要

从收入中提取环境治理储备资金。
同 时，澳 税法规定，资源 开 采企业

公司税税率为30%，但环境保护类的

某些资本支出 项目，可以直接予 以

扣除，包 括企 业 完成 开采 活 动 后的

矿场复原 费用 ，拆除废弃的设备。
除上述特殊扣除外，还有 一般扣除

项目，如资源 开采企 业 专门或 主 要

为实施环保活动而发生的费用等。
（作者单位：财政部企业 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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